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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大连商品交易所豆粕和玉米期权

最大下单数量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及相关主体：

经研究决定，自 2023 年 7 月 17 日交易时（即 7 月 14 日夜

盘交易小节时）起，豆粕期权交易指令每次最大下单数量调整

为 1000 手，玉米期权交易指令每次最大下单数量调整为 2000

手。上述调整自豆粕 2407 期权合约系列和玉米 2407 期权合约

系列所有合约起实施。

特此通知。

大连商品交易所

2023 年 7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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